附件7
申报材料清单
一、基础性材料
（一）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能力评价申请表
（二）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能力评价自评表
（三）水利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工作业绩汇总表
二、支撑性材料
（一）基本条件
1.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在有效期内）
2.诚信承诺书
（二）基础能力
1.具有固定工作场所的有效产权证明。自有场所的，提供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或购房合同；租赁场所的，提供租赁合同，同时提供出租方产权证明复印件；场所为上级单位或关联单位无偿提供的，应提供无偿使用协议及提供方产权证明
2.具备与安全生产技术服务需求相匹配的设备设施清单及固定资产台账，并提供关键设备（如检测仪器、无人机、应急装备等）的购置发票、校准证书及现场实物照片
3.所有正式工作人员花名册（标注入职时间）及其劳动合同、近6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4.内部管理制度汇编（包含目录页）、近一年制度运行记录（如培训记录、内审报告、管理评审报告等）
5.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证明（如有）
6.近三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利润表）
7.近三年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税务机关盖章或截图）
（三）技术能力
1.安全生产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表，列明姓名、职称等级、证书编号、专家库级别（国家/省/协会），并将证书复印件按表顺序排列
2.技术负责人任命文件、职称证书、专家库证明
3.外聘专家统计表（包含姓名、单位、职称、专家库级别、聘用协议起止时间），外聘专家协议
4.购买或应用先进科技、技术装备、信息技术的证明材料，如风险定量分析软件、智慧工地监测系统、高精度定位设备等
5.信息化办公系统的证明材料。如应用办公自动化（OA）系统登录界面截图、项目管理模块流程图、过程控制审批记录截图等相关佐证材料
6.论文专著，应提供期刊封面、目录页、正文首页（需能显示作者单位为本机构）

7.标准编制，应提供标准发布公告、标准封面、前言页（显示编制单位名称）

8.专利/软著，应提供证书扫描件，且专利权人/著作权人名称需与申报单位名称一致
（四）业绩能力
1.每个工作业绩均需提交以下对应的资料：
（1）委托合同或协议（需含项目信息、服务内容、合同金额、签字盖章页）
（2）服务项目过程控制及工作档案。需提供至少2个代表性项目的全套过程档案扫描件（作为样例），内容需包含：项目服务方案或工作计划（盖章版）；现场工作记录（带水印照片、签到表）；外聘专家参与确认单（如有）；阶段性成果汇报材料

（3）服务项目工作成果。提供项目最终的技术报告（含专家评审意见、盖章验收单）、隐患清单、应急预案备案回执、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证书等具体成果文件
（4）满意度评价表须使用《评价规程》附录B格式，且需盖服务对象公章

2.再次合作需提供同一服务对象的连续两期或多期合同（如有类似情况的可以提供，没有的则不提供）
（五）加分项
1.获得地市级以上的荣誉证书及公布文件。需提供红头文件或官网公示截图，单位获奖的申报主体名称必须完全一致；个人获奖需提供该人员当时在本单位任职的劳动合同或社会保险缴纳记录
2.参与公益事业的佐证材料。需提供公益活动现场照片（带时间、地点水印）、公益捐赠发票、感谢信等
（六）评价需要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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